
关于扎实做好强对流天气期间
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 7 日白天至夜间，我市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个别乡镇（街道）最

大小时降雨量 40 毫米到 70 毫米，瞬时风力 8 级到 9 级，局

部可达 10 级到 12 级，可能出现龙卷。其中，短时强降水会

导致出现局地暴雨。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以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紧盯重点部位、重点

环节，毫不松懈地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要立即组织对这次强

对流天气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检查落实，及时查漏

补缺、堵塞漏洞，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会商研判分析，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和预警信息发布，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



等各类媒介载体，扩大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范围，提醒企

业和社会公众扎实做好防范工作。

二、突出重点，加强防范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突出城市运行、建筑施工、渔业

船舶、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

严格高处作业等危险性活动审批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

案，落实相关防范应对措施。应急等部门要加强对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和重大危险源区域的

安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区的防洪

措施，落实防雨、防潮、防雷、防爆、防静电等各项安全措

施；住建、城管、市政等部门要加强对建筑施工现场、重点

设施设备、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落实好深基坑等作业的排

水措施，塔吊、大型脚手架的防风加固措施，及时组织动员

各方面人力和装备，排查加固户外广告牌等风险因素，加强

供水、供气等各类管网、线路、设施的巡查抢修，保障市政

公用设施安全正常运行；公安、交通等部门要加强道路交通

的安全监管，做好强降雨期间道路交通秩序疏导和管控，加

强对各类客运、货运车辆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严厉打击超

载、超限及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做好易积水区域的交通管

控，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水利等部门要对水库大坝和河道及

水利设施进行严格、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加强对险工、

险端和重点部门的巡查，严格落实防洪调度方案；农业农村



等部门要及时将灾害性天气与防御措施信息传播到农户，引

导农户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沟理渠，防止发生内涝，及时

对大棚的棚体进行加固，做好棚内温度调控；畜禽养殖要做

好圈舍加固及防风、防电等工作，加固渠道，确保排水畅通

和设施生产安全；文旅、市场等部门要督促旅游景区制定应

急预案，对易滑坡的地段进行全面检查，进行加固处理；游

乐场所要加强对易受高温、雨水损害和影响的大型娱乐设

备、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通信、电力等部门要做好线路中

断情况下的供应保障工作；消防救援等部门相关专业救援力

量要加强执勤备战，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其它各行业领域，要结合各自特点，从严落实各项防范

措施，全力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和应对工作，严防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市安委办将派出综合督查

组开展指导检查，推动各地将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三、强化值守，高效应对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及时研判各类灾情

以及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处置；要严

格落实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报告制度，实时掌握雨

情、汛情、灾情和防范应对工作进展，遇有问题确保第一时

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要严肃工作纪律，

强化责任追究，坚决杜绝脱岗、漏岗以及迟报、漏报和瞒报



等现象发生，对因措施不当、组织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

或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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